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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预计 2018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年 3月 13日召开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宋清先生、温泉女士、刘文涛先生、翁菁雯女士、吴峻先生

回避了表决，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018年，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 112,594.38万元，预计公司及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5,555.99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

104,278.34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5,176.80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2018 年 1-2 月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关联交易

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制的企

业小计 
采购商品 5,555.99 725.90 5,176.8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制的企

业小计 
销售商品 112,594.38 13,089.21 104,278.3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中，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0.5%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2018 年 1-2

月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关联交易

内容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3,814.61 3,113.20 22,024.05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922.55 1,703.16 10,953.89 

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1,504.38 1,725.23 10,692.41 

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994.86 1,652.19 7,462.98 

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250.36 282.55 6,737.75 

华润新龙(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328.63 2,003.93 5,875.20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44.71 1,027.43 5,143.35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544.31 1,737.92 5,142.74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控股”），实际控制人为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受同一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

司控制的企业。因关联人数量较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特将单笔金额较小的预计交

易按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

发生

额占

同类

业务

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 购 产

品、商品 

共同控制

方控制的

企业小计 

采购 

商品 
5,176.80 5,600 1.32% -7.56% 

2017年 03月 09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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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共同控制

方控制的

企业小计 

销售 

商品 

104,278.

34 
110,000 9.38% -5.2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其中，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2,024.05 1.98%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953.89 0.99% 

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692.41 0.96% 

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462.98 0.67% 

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737.75 0.61% 

华润新龙(山西)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875.20 0.53%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143.35 0.46%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142.74 0.4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1）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原名“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北

医药”）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阳经济发展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352,000,000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

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一类医疗器械、体外诊断

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有效期至 2019年 5月 14日）；预包装

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7年 2月 19日）；二、三类

医疗器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日用百货、非食用

农副土特产品、消毒用品、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金属

制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汽车及零配件（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品牌汽车）；实业投资；

会议会展、展台展示；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药品配送。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物业管理；

广告牌位出租；企业管理咨询；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药用辅料，化妆品销售；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 2017年 7月 31日）；保健食品批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华润湖北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19.10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6.61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3.55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87亿元。 

（2）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南医药”）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 698号 

法定代表人：周利平 

注册资本： 100,000,000.00 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西药、预包装食品、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办公用品

的批发；医药原料、消毒剂、疫苗、医药辅料、生物制品、保健食品、蜂产品（蜂蜜、蜂王

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制品）、玻璃仪器、包装材料的销售；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

服务；普通货物运输；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华润湖南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12.1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75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40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06亿元。 

（3）华润新龙（山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龙（山西）”） 

注册地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运路 20号（正阳街北） 

法定代表人：吴雄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壹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中药材、

中药饮片、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保健食品及预包装食品的批发；普通

货运；商务信息咨询；承办会议及展览展示活动；利用自有设施发布路牌、灯箱广告；仓储

服务；日用百货。 

华润新龙(山西)2016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4.35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61 亿元；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1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5亿元。 

（4）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商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 257号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119170.3356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

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含小包装原料药、小包装麻

黄素原来、罂粟壳）、第二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品种不含 A型肉

毒素、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保健食品、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品、

包装食品；货物包装托运（仅限分公司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运输。一般经营项

目：销售百货、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制药机械设备、

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医药科技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服务；

展览、展示；医院药库管理服务；会议服务。 



华润医药商业 2016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739.5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00.2 亿元；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37.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6.3亿元。 

（5）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济南医药”）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舜泰广场 2000号 9号楼 10层 A区 

法定代表人：崔亦平 

注册资本： 6742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

的批发；预包装食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日

用杂品、洗涤化妆品、计生用品、消杀用品、化工产品及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以上均不含危

险化学品）、健身器材、玻璃制品、家用电器、实验仪器设备和康复设备的销售；医疗设备

的维护及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和安装；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和服务；房屋租赁；以自有资产投资（不含国家专项规定的投资项目）；市场信息咨

询；会议服务。 

华润济南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59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76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03亿元。 

（6）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河南医药”）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三路 107号 

法定代表人：陈威 

注册资本：24514.68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

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体外诊断试剂、疫苗、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第一类）、医疗用毒性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药品；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消毒用品、化

妆品、日用百货、计算机软件、机电设备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



保鲜设备），药品第三方物流；医用药库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仓库装卸服务（化

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展览展示服务，会议会展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的设备维修、设备租赁。 

华润河南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51.65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5.64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6.26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71亿元。 

（7）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江苏医药”,原名“华润苏州礼安医药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复兴街 88号 

法定代表人：孟金良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限《药品许可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危险化学品（按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乳粉）；经营：医疗器械；

批发玻璃仪器、保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卫生用品、卫生材料及辅料、健身器材、货

架货柜、金属柜、上述许可经营项目中列明的医疗器械的相关配件、日用百货、鲜花、化学

试剂、仪器仪表、消毒用品；市场营销咨询策划服务；仓储服务；销售：日化用品；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华润江苏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9.95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7.70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6.78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47亿元。 

（8）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西安医药”） 

注册地址：西安市建章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仓储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一般经营项目：化妆品、保健用品、

消毒品、眼镜（不含隐形眼镜）、玻璃器皿、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汽车零配件、

第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

得经营）。 

华润西安医药 2016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19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59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0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5亿元。 

2、与华润三九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公司预计的日常关

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受同一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均为公司关联方。其中，华润医药控股为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润医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华润医药集团之子公司，华润

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子公司，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华

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润济南医药有限公司、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华润新龙(山西)

医药有限公司、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为华润医药商业之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相关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公司全资销售子公司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医贸”）OTC

产品执行全国统一定价，处方药产品根据招标中标情况执行统一价格政策；中药配方颗粒产

品在公司基准价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市场环境、竞争策略、当地政策及公司利润要求进行

差异化定价。公司全资销售子公司北京华润北贸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北贸”）

OTC产品执行全国统一开票价，处方药品种根据各地招标中标情况及配送地点不同调整一定

比例来制定价格。印刷产品价格执行统一定价。 



公司采购业务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药材供应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保证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对本公司有一定的利润贡献，预计此项交易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2、本交易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的交易条件相同，为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对公

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2、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过程中，关联董

事均回避表决。 

3、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相关子公司拟与各关联方签订产品销售协议，协议就各产品在 2018年度内的交

易价格进行约定。 

2、华润三九医贸 OTC、处方药业务与各关联企业采用款到发货的原则进行结算，结算

方式为电汇或汇票，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配方

颗粒业务与各关联方采用在账期结束前结清货款的原则或款到发货的原则进行结算，结算方

式为电汇或转账支票；同时协议约定客户如未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付款，华润三九医贸有权

中止履行，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华润北贸与各关联企业签订的协议约定华润北贸有权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及资信情

况减少或停止发货。结算方式为电汇或汇票。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限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 

4、印刷产品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采用四种方式结算货款：（1）产品到货之日起的约定



日期内结算全部货款；（2）根据约定期限开出增值税发票后的约定日期内付清全部货款；（3）

待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的约定日期内结算全部货款；（4）按照合同约定预收部分货款，待收

到货物验收合格后结算余款。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公司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供应商，中标后公司将根据采购计划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

购合同》。合同价格通过招标比价确定，中标供应商必须保证药材从相对稳定的产地连续供

应，质量要求按照《中国药典》标准执行；货物到达后 90 天内且质检合格付清货款；超过

公司指定的交货时间点 7天后仍未能将货物送达公司指定仓库，合同自动解除。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向关联企业销售、采购产品是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

进行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利润贡献且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交易

价格按市场价格定价，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对以上议案的表决结

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华润三九医贸 2018年度总经销商协议》 

3、《北京华润北贸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一级协议书》 

4、《999单味中药配方颗粒购销协议书》 

5、《九星印刷加工定作合同》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